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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講   與  神相和

生命之道的六個步驟

我們打開聖經，讀約翰一書第一章5至7節：「 神就是光，在祂

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我們若說是

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在

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

我們一切的罪。」福音就是讓我們得永遠的生命，使這個永遠的生

命能夠豐富、長進，有一套生命之道的規律，所以福音的資訊裏要

包括這個「生命之道」的特別步驟，我們要把它詳細地查一查。按

照「生命之道」這個題目來說一共有六個，在聖經裏寫得很清楚，

一步一步地深入，都很容易記，就是「生命之道」的內容。

當然這個「生命之道」還有別的名稱，也叫「永生之道」，又

是另一個啟示的內容。我們先把這個「生命之道」的內容給大家講

解，因為這個較比容易記，容易提醒我們。「生命之道」的六個

步驟，第一個步驟叫做「與 神相和」，第二個步驟叫做「與 神相

交」，第三，叫「與 神同行」，第四，叫「與 神同工」，第五，

叫「與 神同治」，第六，叫「與 神同榮」，跟 神一同得榮耀，一

同在榮耀裏。這六個都有聖經的根據，我們讀羅馬書第五章1節：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與神相和。」「與 

神相和」這個詞從這裏來的。

第二，「 與 神相交」，約翰一書第一章6節：「我們若說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所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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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與父同在這永遠的生命裏。假如你不跟 神接通，你這個生命就沒

有根，你這個生命就是虛空的。所以生命之道的第一步就說到我們

這個生命必須找到那個「生命的源頭」，要跟祂接通，這就叫與 神

相和。

但是與 神相和是 用什麼通呢？就講到靈了，我們是用靈來跟 

神接通的。不是我們的肉體，我們的肉體是遠離 神，是與 神作對

的，人體貼肉體就不能順從 神的旨意，所以按照聖經說，這個肉體

是攔阻我們與 神相通的。我們要想與 神相通，必須藉著靈，因為

「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人跟 神相和、接

通，必須得要藉著靈，人本來是萬物之靈，人是屬靈的東西，人跟 

神本來是有交通的。

創世記第六章3節，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

永遠住在他裏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可見 神的靈

原來是可以進到人裏面來的，跟人是有交通的，但是因為人犯了罪

了，耶和華見人在世上罪惡很大，第5節：「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

惡」，這個罪使我們與 神隔絕了，所以人的罪就把我們與 神的靈

給隔斷了， 神的靈不進來了，這也就是中國歷代聖賢們所說的「物欲

蒙蔽心靈，天理不在人心」。「天理」在古時候的意思就是天上的

靈。天上真理的聖靈就不進到人這個被物欲蒙蔽的、被罪惡堵住的

心靈，所以 神的靈就不進來，不到人裏面與人相爭，不管理人了。

所以人的靈跟 神就隔絕，人的靈跟 神就不通，人就屬乎血氣，人

就在血氣裏活著，那麼屬血氣的人就強暴，屬血氣的人就好鬥，屬

血氣的人就敗壞，因為沒有靈管制了，他就越來越放縱了，放縱肉

體的私欲，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這樣就漸漸變得越來越

神相交」的真理就是要活在光明中。創世記第五章24節：「以諾 與 

神同行， 神 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以諾「與 神同行」。後

面第六章說挪亞「與 神同行」，第9節：「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挪亞

與 神同行、以諾與 神同行，這個「同行」就是生命之道的第三步。

第四步叫「與 神同工」，哥林多前書第三章9節：「因我們是

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在

聖經裏，這個生命之道在地上有四個說法：第一個叫做與 神相和，

第二叫做與 神相交，第三叫做與 神同行，第四叫做與 神同工。

這四步是在地上我們生命中必須經歷的事情，與 神相和、與 神相

交、與 神同行、與 神同工。

另外還有兩個，是提到將來到了榮耀裏。這「生命之道」不僅

僅在世界上、在時間裏，還是超時空的，要到榮耀裏去，到天上

去，這個「生命之道」是往上升，一直到榮耀裏去了。那麼到榮耀

裏去以後還有，叫做「與 神同治、與 神同榮」。這兩個我們以後

再查，這跟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有關係。這「生命之道」的前四步

我們先要把它解釋出。

如何與 神相和

第一個與 神相和，為什麼生命之道跟 神發生關係，要與 神相

和呢？這在第6講裏我們曾經說了，因為 神是「生命的源頭」。我

們若講生命之道，你跟生命的源頭接不通，這個道就講不通，就沒

有那個生命的根。因為 神是永遠的 神，永遠的生命是在祂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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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所以我們跟 神當中有個大牆，

這個牆就把我們跟 神給堵住了， 神要接觸我們也不行，我們要接

觸 神也不行。但是耶穌來了，祂的寶血就把這個牆拆毀了，這個牆

是什麼呢？就是罪。

我們來看一看另外一處聖經的解釋，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九章1

至2節，這說得非常清楚：「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

耳朵並非發沉，不 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 神隔絕，你們

的罪惡使祂掩面不聽你們。」這裏多清楚！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 神

隔絕，所以那個罪孽就是牆，把我們和 神隔絕了。所以我們遠離 

神，不能親近 神，耶穌就釘十字架流出祂的寶血來，祂的寶血除掉

這個罪，除掉這個隔斷的牆。因此耶穌基督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

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以前我們遠離 神，不能夠接觸祂，

因為這個牆把我們隔絕了，耶穌的血把這個牆給拆毀了、洗淨了，

所以耶穌的寶血洗淨人的罪，讓人能夠親近 神。這是第一個，罪。

建立和諧安康的社會何其美好

光是罪除掉了還不行，還得要有一些方法。這非常要緊，現在

我們中國高層領導有一個最正確、最可讚美的認知，要讓中國人處

在和諧的社會裏，和諧的家庭、和諧的社會、和諧的世界。這種

意念太美、太好，這是大政治家的一種對人類最高的一個期望，這

是極其正確的一個思想，本來人就應當和睦相處，應當和睦。可是

人現在搞得天天鬥爭，清算、戰爭、吵鬧，你打我，我打你，這個

不得了，把人類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資源、所有的幸福都破壞了。

所以人需要追求和睦，「和諧的社會」是最正確的領導方針。我

壞，這就是聖經裏描寫人壞的源頭，就是 神的靈不管制人了，不在

人裏邊了，跟人不通了。

那麼生命之道的第一步就是與 神相和，這個靈再接到那個「生

命的源頭」裏去。我們這個靈因為跟 神切斷了，所以人的生命也短

了，原來活八、九百歲，現在不能，現在只能活一百二十歲，這也

就是聖經開頭所啟示我們的，那麼與 神相和就是生命之道的第一

步。可是與 神相和，我們人的靈已經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人的靈被

罪給堵死了，人不能跟 神交通。所以需要救恩，要把這個靈弄活，

再跟 神連起來，這就叫福音，所以福音叫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就是與 神相和，福音就是勸人與 神相和。人要與 神

相和了，不只生命的問題解決了，罪的問題解決了，敗壞的問題解

決了，強暴的問題解決了，人也屬乎靈了。

人的罪使人與 神隔絕

福音叫生命之道，所以生命之道第一步就是要與 神相和。那怎

麼相和呢？因為人的罪與 神隔絕了，這個罪像一堵牆，聖經裏說叫

做牆。那麼耶穌基督就藉著十字架來拆毀這堵牆，讓我們跟 神相

和，我們唸一處聖經，以弗所書第二章從13節開始就說這事，人怎

麼樣能夠跟 神相合呢？尤其不信主的朋友，你也找一本聖經要把這

個來看一看，好知道你怎麼樣在靈裏頭能與 神相和。第13節：「你

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

近了。」大家看這裏說得多清楚！我們從前是遠離 神的人，不光是

遠離，在聖經叫隔絕。我們再唸下去：「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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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讓人拋棄那個錯誤的、罪惡的陳見，讓人歸向真 神，大家都在

和睦裏。

生命之道傳的是和平的福音

我們再唸下去就知道了，第15節就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而

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

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

仇，便藉著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 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

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所以聖經裏說明了，耶穌基督來，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拆毀

中間隔斷的牆，將兩下合而為一，使大家和睦相處，廢掉一切的冤

仇。我們知道這個世界的冤仇，冤冤相報、仇恨不已，大家知道

現在什麼叫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就是被強權用強暴的力量壓制的人

們，他們被壓制到忍無可忍了，就拿自己的性命去報復，所以身上

綁著炸彈，就去炸人了，這都是冤冤相報。你越炸我，我越打你。

你越打我，我越炸你。請問這樣冤冤相報何時了？何時能夠結束？

這仇恨越來越深，不是那些政治家坐在談判桌上說幾句話就解決了

的，非要靠著耶穌基督的大愛把人從血氣裏頭救出來，讓人成為屬

靈的人，把這個冤仇藉著耶穌的十字架解除。你赦免我，我饒恕

你，大家彼此赦免、彼此饒恕。這個是在血氣裏頭辦不到的，非有

屬靈的生命不成，非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不行，因為耶穌用無窮生命

的代價替我們死，來讓我們去掉冤仇。沒有耶穌的愛，誰也忘不了

冤仇。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們知道傳福音是非常正確的，我們傳福

音是為這個世界製造和平，所以那叫「和平的福音」。生命之道也

們不只要讚賞，我們要竭力配合，要做和睦的工作。全世界都要和

睦，沒有人喜歡戰爭，沒有人要打仗，打是破壞性的，沒有建設性

的。這東西建設得好好的，一個戰爭就統統摧毀了，全部完了。你

積累起來的一切財富，本來可以拿這些錢去享福的，結果都變成炮

彈了，嘭，嘭，一個炮彈幾百美金，造一個大炮要多少美金，造一

個航空母艦要多少億美金，各位想想看，只是為殺別人而造這些東

西，值得嗎？假如造幾個大輪船，變成交通，給人上去遊玩，遊歷

全世界豈不更好嗎？比航空母艦好，對不對？所以這個和諧社會是

我們中國政府歷年歷代最高智慧的一個決策，是最好的、最美的一

個決策，我們應當全力地配合。

但是人怎麼能和睦呢？人本來就敗壞，人屬血氣，血氣就是喜

歡鬥爭，就好鬥。「血氣方剛，戒之在鬥」，鬥就是血氣的一個具

體表現。所以聖經的法子就是讓人「屬靈」，要讓人的靈活過來，

假如大家都活在靈裏就不鬥了。

有人說美國不是信基督的嗎？但是我告訴各位，好多信基督的

是信教，他的靈沒有活過來，他根本是一個教徒，不是一個屬靈的

基督徒，所以他喜歡打。基督是不打的，基督怎麼樣呢？有人打我

的左臉，我要讓他打右臉。要我的外衣，我把裏衣也給他。讓我走

一里，我陪他走二里。是一個捨己的，而不用打人的這些方法，這

個都不是基督的教訓。基督要打是打自己，要攻克己身，這才叫真

正的基督徒，我們要克制自己，要把自己管好，不是去打別人。

今天我要特別說明，因為這也叫福音，這也是 神福音的一個

內容。所以以弗所書第二章說：「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

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我們傳福音可以，我們讓人認識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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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和平的福音」，我們先要與 神相和，把這個當中所隔絕的

東西——「罪」都 拿 掉，我們與 神相和，我們人就相和了。人與

人不和的原因 也是罪 的 問 題，我 想欺 負 你 ，你想欺負我，我想

搶你 的東西，你想 搶我的東西，那不打仗才怪。所以我們要講和

睦，要 求主十字架所流的寶血來除掉一切的罪，讓我們在基督裏

成為和睦的人。


